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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慈航纳生慈善基金会

印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慈航纳生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基金会”）印章管理工作，确保印章管理的合法性、规范性、

严肃性和安全性，有效维护基金会利益，依据《基金会管理条

例》《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印章

管理的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等有关法规、

政策和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基金会印章管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印章是指基金会的名称印章、法定

代表人印章和专用印章（专用印章分为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钢印等）。

第三条 印章管理包括刻印、授权、使用、废止、更换。

基金会的印章刻制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禁在非

法定机构刻制印章。

第二章 印章保管

第四条 印章应授权指定的保管人负责保管，被指定的保

管人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印章保管人具有保管、

登记、监督等多重责任与权利。

第五条 基金会预留在银行的印鉴应为基金会法定代表

人印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章与公章，其保管人不

得为同一人。印章保管人应妥善保管印章，并规范用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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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印章丢失、被盗用、滥用等行为给基金会造成损失，如

因违反规定使用印章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保管人或责任人

的相关责任。

第六条 根据印章性质，印章保管人应承担责任是：1.公

章的保管人为财务部；2.法定代表人印章的保管人为财务部，

无独立使用权利；3.财务专用章的保管人为财务部，无独立使

用权利，但具有监督及使用审批权力。

第三章 印章使用

第七条 严禁在空白纸张、合同、协议、证明及介绍信等

加盖公章、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严禁任何人未经批准

将印章借出代基金会使用。确需携带公章、法定代表人印章

等外出办事或出差时，应事先经法定代表人批准，并应至少两

人共同登记《印章借用登记本》，共同携带印章，共同使用。

印章外出期间，借用人只可将印章用于申请事由，并对印章的

使用后果承担一切责任。办理完毕后，经办人应共同归还印

章，并办理借用注销登记。

第八条 印前要核实签发人姓名、用印件内容与落款。盖

印位置要恰当，印迹要端正清晰。经办人、审批人对盖章的

材料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九条 印章保管人因事离岗时，应由组织负责人指定人

员暂时代管，以免贻误工作。

第十条 以基金会名义上报、外送、下发的文件、合

同、资料、报表等法律文件，履行规定报批程序后，应经法

定代表人审阅批准方可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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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申请盖章人应填写《用章审批单》，填写内

容包括：申请部门、经办人姓名（本人签名）、申请日期、

文件材料名称、内容摘要及拟报送部门或用途等。经秘书长

审核同意后，由法定代表人核准签署。

第十二条 公章保管人根据已签批的用章审批单在文

件资料上加盖公章，并在印章使用登记簿内登记盖章日期、

事项、报送单位等。用印完毕后，印章保管人应将使用公章审

批单收集存档。

第十三条 涉及办理银行业务、支付款项以及注明法定代

表人可用签章的合同等须加盖法定代表人印章的，须凭法定代

表人签批的《用章审批单》方可加盖法定代表人印章。

第十四条 基金会财务章主要用于银行汇票、现金支

票、付款及托收等需要加盖银行预留印鉴的业务上使用。

第十五条 发票专用章由财务部负责保管，仅在基金会

对外开具发票、收款收据上使用。

第十六条 印章移交须办理手续，签署移交证明，注明移

交人、接交人、监交人、移交时间、图样等信息。

第四章 印章废止、更换

第十七条 废止或缴销的印章应由保管人员填写废止事

项内部呈批单，并呈送组织负责人核准后交由秘书处统一废

止或缴销。

第十八条 遗失印章时责任人应立即向组织负责人汇报，

并由印章保管人填写内部呈批单，详细说明遗失原因、责任人、

可能造成的后果、已经采取的补救措施、预计还需要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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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责任人处罚建议等，呈组织负责人核准后，交由秘书

处办理。

第十九条 如遗失基金会印章，应登报申明并及时向基

金会理事会报备。

第二十条 更换印章时，由印章保管人员填写更换印章内

部呈批单，说明更换原因，并呈送组织负责人核准后，交由秘

书处按组织负责人批示处理。如有需要须填写新增印章内部

呈批单申请新的印章。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后，应及时将印章交回

登记管理机关封存。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

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经2023年12月25日第二届第4次理

事会审议通过生效，由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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